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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 建议有权在任何 PCT 缔约国的国家局执行业务的任何人，不论申请人的国籍或居所，均应有权

在国际局的受理局执行业务。此种人一旦接受委托，还将有权在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国际检索单位

以及，相关时，在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和任何被指定进行补充检索的单位执行业务。 

背 景 

2. 2013 年，国际局的受理局收到的国际申请中，根据细则 83 和 90，申请人希望委托的代理人不

明显具备办事资格的约有 750份(总数的 7%)。 

3.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局的受理局不得不将意图委托的代理人仅作为“通信地址”处理，而且即

便在可能提供了委托书的情况下，也不能接受意图委托的代理人代替申请人的签名。这导致大量额外

工作被用于为国际申请、与国际申请一同收到的文件及程序中以后收到的其他文件索取替换签名。 

4. 一般情况是，打算委托的代理人有资格在一个国家的国家局办理业务，但该国不同于申请人是

其国民或居民的国家。这些情况中，多数是原受理局发现自己无权办理申请(例如申请人既不是有关国

家的国民，也不是其居民)，根据细则 19.4 转给国际局的。其中，90%的相关代理人本有资格在原受理

局办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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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际局承认专业标准的重要性，但经常性地代表所有 PCT 缔约国办事。因此，国际局不需要一

个“当地”通信地址，也不要求代理人对一种国家程序的专业知识多于对任何其他国家程序的专业

知识。 

6. 仅仅因为资格所关的是“错误”的国家局而不允许申请人委托有资格的人，实务中似无理由。

给申请人和国际局双方带来的替换签名的额外工作，在实务中并不使任何人受益。 

提 案 

7. 建议按本文件附件修改细则 83.1 之二(a)，不论申请人的国籍或居所，向有权在任何 PCT 缔约

国国家局(或代表任何 PCT 缔约国的地区局)执行业务的任何人授予在国际局的受理局执行业务的权利。 

8. 和目前一样，此种人一经委托，也将有权在在国际阶段拥有职能的其他局办理业务。 

9. 原则上，可以将提案局限于“细则 19.4”的情况，即代理人本有资格在国际申请最初提交的局

办理业务。但是，这样做的风险是有以下可能性：国际申请本可直接发给国际局的受理局，但仅仅为

了用上想用的代理人，被故意提交给无权的局。这样可能造成的额外工作与提案试图消除的几乎一样

多。因此，国际局不建议让执行业务的权利受到任何这样的局限。 

10. 请工作组审议本文件中所载的

提案。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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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议增加和删除的内容分别通过在有关案文上加下划线和删除线的方式表示。为便于参考，某些未建议修改的

条款可能一并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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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3条 

在各国际单位执行业务的权利 

83.1   [无变化]  权利的证明 

 国际局、主管国际检索单位和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可以要求提供条约第 49 条所述的有执行业

务权利的证明。 

83.1之二   国际局是受理局的情形 

 (a)  有权在申请人是其居民或者国民，或者在几个申请人之一是其居民或者国民的任何缔约国的

国家局或者代表该国的局执行业务的任何人，有权在根据本细则 19.1(a)(iii)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就

该国际申请执行业务。 

 (b)  [无变化] 任何人有权在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执行有关国际申请业务的，有权在国际局的任

何其他工作中以及主管国际检索单位或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执行与该申请有关的业务。 

83.2   [无变化]  通知 

 (a)  利害相关人员声称有权在某国家局或者政府间组织执行业务的，该局或者该组织应根据请求

通知国际局、主管国际检索单位或者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位，说明该人是否享有在该局或者该组织执

行业务的权利。 

 (b)  上述通知应视情况对国际局、国际检索单位或者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具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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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0条 [无变化] 

代理人和共同代表 

90.1   [无变化]  委托代理人 

 (a)  申请人可以委托有权在提交国际申请的国家局执行业务的人，或者如果国际申请向国际局提

交，有权在作为受理局的国际局执行关于国际申请的业务的人为其代理人，以代表申请人在受理局，

国际局、国际检索单位、被指定的补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办理事务。 

 (b)  申请人可以委托有权在作为国际检索单位的国家局或者政府间组织办理事务的人为其代理人，

代表申请人专门在该单位办理事务。 

 (b 之二)  申请人可以委托有权在作为被指定的补充检索单位的国家局或者政府间组织办理事务的

人为其代理人，代表申请人专门在该单位办理事务。 

 (c)  申请人可以委托有权在作为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国家局或者政府间组织办理事务的人为其代

理人，代表申请人专门在该单位办理事务。 

 (d)  根据本条(a)接受委托的代理人，除委托文件中另有规定外，可以委托一个或者多个副代理

人作为申请人的代理人代表申请人： 

 (i) 在受理局、国际局、国际检索单位、任何被指定进行补充检索的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

位办理事务，但条件是接受委托为副代理人的人有权在国际申请提交的国家局办理事务或者有权在作

为受理局的国际局根据具体情况办理关于国际申请的事务； 

 (ii)专门在国际检索单位、任何被指定进行补充检索的单位或者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办理事务，

但条件是接受委托为副代理人的人有权在作为国际检索单位、指定的补充检索单位或者国际初步审查

单位的国家局或者政府间组织根据具体情况执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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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 至 90.6   [无变化] 

 

[附件和文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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